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仓 储 合 同
    
甲方（存货方）：
乙方（保管方）：

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之规定，甲、乙双方遵循合法、平等自愿、协商一致、诚实信用的原则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签订本仓储保管合同以资共同信守。
第一条  存储货物的情况
甲方将其经营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物品，存放在乙方仓库，具体存储货物的品名，规格，数量，质量，包装等情况由甲方向乙方提供。
第二条  存储货物的货权
凡以甲方为收货人或由乙方收货的所有到达乙方仓库的货物，其货物的所有权属甲方。
第三条  货物的验收入库
甲方向乙方提供必要的货物验收资料，乙方应按验收资料对入库货物进行验收。如果发现入库货物与验收资料不符，乙方应在返回的入库单上记载并于发现后的一个工作日通知甲方。货物入库完成后，乙方应填报入库单，入库单中应表明货物的垛号，并在入库后两个工作日内将入库单先发传真再邮寄给甲方。
第四条  货物保管条件和保管要求
乙方应按甲方的要求和入库货物的特点，合理地安排货物的存放地点，并使其符合相应的保管条件，确保甲方货物的安全以及货物在质量和数量上免受任何损失。
第五条  货物出库手续
所有甲方货物提货一律凭甲方开具的加盖甲方“出库专用章”的提单或提货传真件放货（提单上要注明提货人身份信息）。提货人凭提单传真提货，乙方必须电话向甲方确认后才可以放货，遇有疑点应及时通知甲方。如实发数与提单数存在差额，乙方应按实发数将提单返还联及时返还甲方。
第六条  货物的损耗标准和损耗处理
根据具体情况由甲、乙双方协商解决，差额过大由甲方派专人来乙方库房核算，如是甲方自身原因导致的损耗，甲方自行负责，与乙方无关；因乙方对货物保管不当引起的损耗，乙方须赔偿甲方的损失。
第七条  结算方式
甲方按月向乙方支付相关费用，甲方最后一批货出清之前，甲方应将所有费用结清，否则乙方有权不发最后一批货物。
第八条  各方责任
1、甲方的责任
甲方未按标准对储存货物进行必要的包装，造成货物损坏，变质的由甲方负责，甲方货物的保险费由甲方承担。
2、乙方的责任
（1）乙方在货物保管期间，货物发生丢失，变质，污染，损坏的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。
（2）乙方对于保管商品未按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要求进行操作储存，造成毁损或其他事故的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。
第九条  合同的变更和解除
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可变更或解除本合同：
（1）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可解除本合同；
（2）由于不可抗力致使本合同的全部或部分不能履行，可变更或解除本合同；
（3）由于合同一方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履行合同或严重违约本合同，可解除本合同。
第十条  争议解决方式
甲、乙双方应认真，全面地履行本合同，如发生争议，首先通过协商解决。如协商不成，可向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程序解决。
第十一条  其他事项
1、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2、合同期自  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  年    月    日止，合同期满经双方协商可续签合同。
3、本合同生效后，双方可协商制定本合同的若干附件或补充条款，其附件或补充条款经双方盖章后成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注：提单须加盖出库专用章方为有效，如凭传真提单发货，请向发货人电话确认。




甲方（存货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保管方）：
授权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授权代表人：
电话/传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/传真：
联络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络地址：


签约时间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